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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本文件由四川省应急管理厅提出、归口并解释。 

本文件起草单位：四川铸创安全科技有限公司、四川煤矿安全监察局安全技术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刘生龙、秦培均、高朋杰、蔡正委、文仁毅、刘益文、周建国、黄敬、姬有仓、

李毅、姬克敏、何丰明、朱渝、冯志新、赵晓光、周玉竹、申智勇、管凌飞、陈睿、戴韫、谭爱、郑碧

涛、陈刚、汪兵、鲜林、宋润权、毛朝刚、王君。 

本文件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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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本文件是依据国家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及标准规范，充分借鉴和吸收国际、国内隐患排查治理相关标

准、现代安全管理理念和生产经营单位的隐患排查治理成功经验及安全生产标准化创建等相关要求，结

合四川省安全生产实际编制而成。 

开展隐患排查治理是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风险控制措施的持续有效进行排

查确认、有效控制风险的重要方法。 

本文件的目的是规范四川省生产经营单位隐患排查治理行为，保障从业人员的生命安全，降低生产

经营单位安全生产风险，实现安全生产和安全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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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体系通则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生产经营单位生产安全事故隐患（以下简称“隐患”）排查治理体系建设的基本要求、

隐患分级与分类、工作程序与内容、文件管理、信息化、隐患排查治理的效果、绩效考核、持续改进。 

本文件适用于指导四川省行政区域内各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治理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23694  风险管理  术语 

GB/T 33000  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基本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GB/T 23694和GB/T 33000界定的术语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隐患 hidden risk of production safety accident

生产经营单位违反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规章、标准、规程和安全生产管理制度的规定，或者因其

他因素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存在可能导致事故发生的物的危险状态、人的不安全行为和管理上的缺陷。 

3.2

隐患排查 screening for hidden risk

生产经营单位组织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岗位员工以及其他相关人员依据国家法律法

规、标准和生产经营单位管理制度，采取一定的方式和方法，对照风险分级管控措施的有效落实情况，

对本单位的事故隐患进行排查的工作过程，并对排查出的事故隐患，按照事故隐患的等级进行登记，建

立事故隐患信息档案或隐患信息数据库。

3.3

一般隐患 general hidden risk

危害和整改难度较小，发现后能够立即整改排除的隐患。 

3.4

重大隐患 major hidden risk

危害和整改难度较大，应当全部或者局部停产停业，并经过一定时间整改治理方能排除的隐患，或

者因外部因素影响致使生产经营单位自身难以排除的隐患。 

3.5

隐患治理 elimination of hidden risk

消除或控制隐患的活动或过程。 

3.6

隐患信息 hidden risk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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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隐患名称、位置、状态描述、可能导致后果及其严重程度、治理目标、治理措施、职责划分、

治理期限等信息的总称。 

3.7  

主要负责人 key person(s) in charge of the enterprise 

生产经营单位的董事长、总经理、法定代表人、厂长、经理、矿长，以及对生产经营活动有决策权

的实际控制人。 

3.8  

绩效 work safety performance 

根据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目标，在安全生产、职业卫生等工作方面取得的可测量结果。 

4 基本要求 

4.1 组织保证 

生产经营单位应建立由主要负责人牵头的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组织机构，组织各部门分岗

位、分工种全面开展风险辨识和隐患排查，并在企业内部建立风险分级管控与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

作体系。 

4.2 制度保障 

生产经营单位应健全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明确本单位主要负责人、分管负责人、其他负责人、各

部门、各岗位及从业人员的责任，并保障安全生产资金投入；制定或完善本单位双重预防机制建设的相

关工作制度和工作方案，建立能够保障隐患排查治理体系全过程有效运行的管理制度。 

4.3 全员参与 

生产经营单位基层操作人员到最高管理层，应参与隐患排查治理；生产经营单位根据隐患级别，明

确相应的治理责任单位和人员。生产经营单位隐患排查治理应配备相应的专业人员，在自身技术力量或

人员能力暂时不足的情况下，可聘请第三方机构或专家帮助开展相关工作。 

4.4 体系融合 

隐患排查治理体系与安全生产标准化体系互相补充，与风险分级管控有机结合，实施双重预防。通

过全面辨识风险，夯实标准化工作基础；通过风险分级管控，消除或减少隐患；通过强化隐患排查治理，

降低事故风险；通过标准化体系规范运行，促进双重预防机制有效实施。 

5 隐患分级与分类 

5.1 分级 

5.1.1 根据隐患整改、治理和排除的难度及其可能导致事故后果和影响范围，隐患等级分为一般隐患和

重大隐患。 

5.1.2 国家行业主管部门已明确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的，执行相应标准；未明确判定标准的，以下情

形为重大事故隐患： 

a) 违反法律、法规有关规定，整改时间长或可能造成较严重危害的； 

b) 涉及重大危险源的； 

c) 具有中毒、爆炸、火灾等危险的场所，作业人员在 10人以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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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危害程度和整改难度较大，一定时间得不到整改的； 

e) 因外部因素影响致使生产经营单位自身难以排除的； 

f) 设区的市级以上人民政府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认定的。 

g)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它情形。 

5.2 分类 

5.2.1 事故隐患分为基础管理类隐患和生产现场类隐患。 

5.2.2 基础管理类隐患 

基础管理类隐患排查主要为 13个方面的内容： 

a) 资质证照； 

b) 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及人员； 

c) 安全生产责任制； 

d) 安全生产管理制度； 

e) 安全操作规程； 

f) 教育培训； 

g) 安全生产管理档案； 

h) 安全生产投入； 

i) 应急管理； 

j) 特种设备基础管理； 

k) 职业卫生基础管理； 

l) 相关方基础管理； 

m)其他基础管理。 

5.2.3 生产现场类隐患 

生产现场类隐患排查主要为 11个方面的内容： 

a) 特种设备现场管理； 

b) 生产设备设施及工艺； 

c) 场所环境； 

d) 从业人员操作行为； 

e) 消防安全； 

f) 用电安全； 

g) 职业卫生现场安全； 

h) 有限空间现场安全； 

i) 辅助动力系统； 

j) 相关方现场管理； 

k) 其他现场管理。 

6 工作程序与内容 

6.1 编制隐患排查清单 

6.1.1 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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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经营单位依据风险管控信息清单、行业隐患排查通用标准，编制包含全部应该排查的项目清单，

清单包括基础管理类隐患排查清单和生产现场类隐患排查清单。 

6.1.2 基础管理类隐患排查清单 

应依据基础管理相关内容要求，逐项编制排查清单。至少应包括： 

a) 基础管理名称； 

b) 排查内容； 

c) 排查标准或依据； 

d) 排查方法。 

6.1.3 生产现场类隐患排查清单 

应以各类风险点为基本单元，依据风险分级管控体系中各风险点的控制措施和标准、规程要求，编

制该排查单元的排查清单。至少应包括： 

a) 与风险点对应的作业、场所和设备设施名称； 

b) 排查内容； 

c) 排查标准或依据； 

d) 排查方法。 

6.2 确定排查项目 

实施隐患排查前，应根据排查类型、人员数量、时间安排和季节特点，在排查项目清单中选择确定

具有针对性的具体排查项目，作为隐患排查的内容。隐患排查可分为生产现场类隐患排查或基础管理类

隐患排查，两类隐患排查可同时进行。 

6.3 组织实施 

6.3.1 排查类型 

排查类型主要包括日常隐患排查、定期排查、综合性隐患排查、专业性隐患排查、专项或季节性隐

患排查、专家诊断性检查和企业各级负责人履职检查等。 

6.3.2 排查要求 

隐患排查应定期排查与日常管理相结合，专业排查与综合排查相结合，一般排查与重点排查相结合。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开展专项排查： 

a) 与本单位安全生产相关的法律、法规、规章、标准以及规程制定、修改或者废止的； 

b) 设备设施、工艺、技术、生产经营条件、周边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 

c) 停工停产后需要复工复产的； 

d) 发生生产安全事故或者险情的； 

e)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组织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整治活动的； 

f) 气候条件发生重大变化或者预报可能发生重大自然灾害，对安全生产构成威胁的。 

6.3.3 组织级别 

生产经营单位应根据自身组织架构确定不同的排查组织级别和频次。排查组织级别一般包括公司级、

部门级、车间级、班组级。 

6.3.4 治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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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隐患排查治理要求，各相关层级的部门和单位对照隐患排查清单进行隐患排查，填写隐患排查

记录。 

根据排查出的隐患类别，提出治理建议，一般应包含： 

a) 针对排查出的每项隐患，明确治理责任单位和主要责任人； 

b) 经排查评估后，提出初步整改或处置建议； 

c) 依据隐患治理难易程度或严重程度，确定隐患治理期限。 

6.4 隐患治理 

6.4.1 隐患治理要求 

隐患治理实行分级治理、分类实施的原则。主要包括岗位纠正、班组治理、车间治理、部门治理、

公司治理等。 

隐患治理应做到方法科学、资金到位、治理及时有效、责任到人、按时完成。能立即整改的隐患必

须立即整改，无法立即整改的隐患，治理前要研究制定防范措施，落实监控责任，防止隐患发展为事故。 

6.4.2 事故隐患治理流程 

事故隐患治理流程包括：通报隐患信息、下发隐患整改通知、实施隐患治理、治理情况反馈、验收、

验证等环节。 

隐患排查结束后，将隐患名称、存在位置、不符合状况、隐患等级、治理期限及治理措施要求等信

息向从业人员进行通报。隐患排查组织部门应制发隐患整改通知书，应对隐患整改责任单位、措施建议、

完成期限等提出要求。隐患存在单位在实施隐患治理前应当对隐患存在的原因进行分析，并制定可靠的

治理措施。隐患整改通知制发部门应当对隐患整改效果组织验收。 

6.4.3 一般隐患治理 

对于一般事故隐患，根据隐患治理的难易程度和动用资源情况，由生产经营单位各级（公司、部门、

车间、班组等）负责人或者有关人员负责组织整改、治理。 

6.4.4 重大隐患治理 

经判定或评估属于重大隐患的，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及时编制重大隐患治理方案。 

治理方案应当包括下列主要内容： 

a) 治理的目标和任务； 

b) 采取的方法和措施； 

c）经费和物资的落实； 

d）负责治理的机构和人员； 

e）治理的时限和要求； 

f）安全措施和应急预案； 

g）复查或验收工作要求和安排； 

h）其他需要明确的事项。 

重大隐患治理方案实施前应当由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组织相关负责人、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

具体负责整改人员进行论证，必要时聘请专家参加。 

6.4.5 验收与闭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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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患治理完成后，生产经营单位根据隐患级别组织相关人员对治理情况进行验收，从排查发现隐患、

制定整改方案、落实整改措施、验证整改效果等环节实现闭合管理。对政府督办的重大隐患，按有关规

定执行。 

6.5 隐患排查周期 

生产经营单位根据法律、法规要求，结合企业生产工艺特点，按照本单位隐患排查制度要求，确定

各类隐患排查周期。 

7 文件管理 

生产经营单位在隐患排查治理体系策划、实施及持续改进过程中，应完整保存体现隐患排查全过程

的记录资料，并分类建档管理。至少应包括： 

a) 隐患排查治理制度； 

b) 隐患排查治理台账； 

c) 隐患排查项目清单等内容的文件成果。 

重大事故隐患排查、评估记录，隐患整改复查验收记录等，应单独建档管理。 

8 信息化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与政府部门建立的隐患排查治理信息系统平台互联互通，定期录入隐患排查治理

信息，全过程记录报告隐患排查治理情况。生产经营单位可构建本单位的隐患排查治理信息管理系统，

支撑隐患排查治理的具体实施。创建基于隐患排查的结果构建生产经营单位隐患治理数据库，实现隐患

排查治理全过程信息化管理。 

9 隐患排查治理的效果 

通过隐患排查治理体系的建设，生产经营单位应至少在以下方面有所改进： 

a) 风险控制措施持续完善； 

b）风险管控能力持续提升； 

c) 隐患排查治理制度进一步完善； 

d) 各级排查责任得到进一步落实； 

e) 员工隐患排查水平持续提高； 

f）隐患排查、登记、评估、治理、报告、销账等闭环管理工作持续改进； 

g) 生产安全事故或涉险事故明显减少； 

h)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水平进一步提升。 

10 绩效考核 

生产经营单位应建立隐患排查治理目标绩效评价和奖惩考核制度, 应明确每一个岗位都有排查隐

患、报告隐患、参与治理隐患、落实治理措施的责任，发挥全体员工主体作用。可采用基于积分的正向

激励机制或基于考核周期内的扣分制约束机制。 

11 持续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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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评估 

生产经营单位应适时和定期对隐患排查治理体系运行情况进行评估，以确保其持续适宜性、充分性

和有效性。评估应包括体系改进的可能性和对体系进行修改的需求。评估每年应不少于一次，当发生调

整时应及时组织评估。应保存评估记录。 

11.2 调整 

生产经营单位应主动根据以下情况对隐患排查治理体系的影响，及时调整隐患排查治理的范围、隐

患等级和类别、隐患信息等内容，主要包括： 

a) 法律法规及标准规程变化或更新； 

b) 政府规范性文件提出新要求； 

c）生产经营单位组织机构及安全管理机制发生变化； 

d) 生产经营单位生产工艺发生变化、设备设施增减、原辅物料、产品变化等； 

e) 生产经营单位自身提出更高要求； 

f）事故事件、应急情况或应急预案演练结果反馈的需求； 

g) 其他情形。 

11.3 沟通 

生产经营单位应建立不同职能和层级间的内部沟通和用于与相关方的外部沟通机制，及时有效传递

隐患信息，提高隐患排查治理的效果和效率。生产经营单位应能识别内部各级人员隐患排查治理相关培

训需求，并纳入企业培训计划，组织相关培训，持续提高从业人员的安全意识和隐患排查治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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